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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诺书附件

船 名： 渔光曲 2 号

船舶登记号： 0701090001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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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诺书附件

船舶基本信息

1、船名： 渔光曲 2 号 2、呼号： -------

3、船舶登记号： 070109000189 4、IMO 编号： -----

5、船籍港： 宁波 6、建造型号和船体编号： ----

7、船舶类型：A 类客船  B 类客船

8、船舶所有人：象山县海洋休闲旅游发展有限公司

9、船舶经营人：象山县海洋休闲旅游发展有限公司

10、至避难处所最大距离： 0.3 公里

11、最大核准载客人数： 90

12、要求配备的船员数： 6

13、计划航速： 20KN

14、营运水域或航线：石浦-林门-环花岙岛-下湾门-石浦、石浦-下湾门-半

边山-铜瓦门-石浦、石浦-檀头山岛航线

15、最坏设想条件：1、风力 7 级以上；2、浪高 4 米以上；3、视距 500 米以

内

16、其他营运限制：1、不适合计划夜航；2重大设备、设施有故障隐患，待

修复后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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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内容

2.安全操作

2.1 除紧急情况外,只准在符合高速客船在安全航行要求的营运水域、航线从

事营运，并在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高速客船安全管理规则》规定条件

的码头上下旅客作业。

2.2 高速客船航行时应使用安全航速，并应充分考虑操作限制和船舶密

度。

2.3 航速限制

2.31 高速客船进铜瓦门下湾门航道时航速不超过 10 节，石浦港内采取安全

航速航行，航行水上水下施工区域等特殊航段时，应遵守主管机关有关

航速的限制，避免造成浪损，以确保安全。

2.4 日出前 30 分钟和日落后 30分钟的一段时间内，船舶最大的航行速度不

得超过 15节。

2.5 航行安全

2.5.1 船舶除应按国际公约或国内法律法规有关规定要求配置号灯、号型和

声响信号外，在航时须显示黄色闪光灯；

2.5.2 高速客船在港口及其它通航水域航行时，应主动地让清所有非高速船

舶。在海上航行应遵守《国际海上避碰规则》；

2.53 特殊航段航行时应遵守的特别规定（未载明在本指南中，根据各主管机

关对船舶营运区域内特殊航段的特别规定作出详细列明）。

2.6 船长必须十分熟悉本船《船舶操作手册》所载有的资料，包括操作限制

和操作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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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船舶操作手册》制定的《开航前安全自查表》应包含制造商最低限度

设备清单上所有设备和系统。若有订明，每次开航前必须经过测试，以

证明操作正常。

2.8 在港口以外航行时，船舶必须通过扬声器连续守听 VHF l6频道或 70频

道，以及基地港的电台频率。在港内航行时还在港口内指定的频道上守

听。

2.9 一切紧急情况的通信，均须记入航海日志。

2.10 高速客船试航或校正罗经时，必须向主管机关提出书面申请。经批准后，

还应于开航前用甚高频无线电话向主管机关报告。

2.11 船舶营运时，应遵照本附件第 8段所推荐或指定的航路航行。遇有恶劣

天气或其他特殊情况，船长认为必要偏离所规定的航线时，则应把偏离

航线的时间、原因记录于航海日志。

2.12 船舶运行时，如出现任何故障而对航行安全构成威胁，船长必须立即采

取有效措施消除或控制故障影响，并迅速向事发地海事管理机构报告报

告，返港后以书面形式报告营运公司。

2.13 每次开航前，船长均需注意所获得的气象资料，确保不在超过船舶检验

证书所确定的天气限制下开航。

2.14 鉴于所获的气象资料，或基于任何其他安全理由，船长有权决定取消或

推迟航班。

2.15 高速客船船员每周应在船上进行一次消防演习和撤离演习，每名船员每

月至少参加一次撤离演习、消防演习。

2.16在开航时或开航前，旅客应获知如何使用救生衣，以及在紧急情况下的

应变须知，还须请旅客留意每个座位的紧急指示卡以及船上明显处张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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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安全营运承诺书。

2.17每次开航前，船长必须确保船上储备足够和燃油充足。

2.18船长须熟悉停靠码头的安全设施和安全措施。

2.19 高速客船旅客行李不得堵塞通道，严禁旅客携带危险品上船。

3. 安全配员

3.1 高速客船从事营运时，必须按主管机关核发的《船舶最低安全配员证书》

所规定配备船员，船长、驾驶员、轮机长、轮机员以及被指定为负有安

全操作和旅客安全职责的普通船员还必须通过主管机关认可的特殊培训

并取得特殊培训合格证

3.2 船上根据《最低安全配员证书》配备无线电人员，但公司应加强内部培

训，确保驾驶员熟悉船舶无线电设备的使用。

3.3 进出港、航经特殊航段或视线不良时，驾驶员必须有 1 名船长和至少 1

名驾驶员值班。

4. 船员健康状况

高速客船每名船员均须保持健康的体格，船长、驾驶员的视力、听力

和口语表达能力应符合相应的要求。

5.船员工作时限

高速客船公司应当制定防止船员疲劳的船员值班和休息制度。

5.1 船员工作时间是指船员夏季旺季时候早上 8点至 11点船员工作时间，中

午 11点至 13点半是船员休息时间和用膳时间，下午 13点半至 5点是船

员工作时间。冬季淡季时候早上 8点至 11点船员工作时间，中午 11点

至 13点半是船员休息时间和用膳时间，下午 13点半至 16点半是船员工

作时间。

5.2 船舶的值班时间应满足国际公约或国内法律法规有关条款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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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驾驶员连续驾驶值班时间不得超过 2 小时。

5.4 航次间应保持不少于 15分钟的间隔休息时间，负责航行值班的船员不应

从事旅客上下及与船舶安全无关的其他事务性工作，以保证其有足够的

休息时间。

5.5 航次间间隔时间小于 15分钟的航班，被视为连续航行。

5.6 船员用膳时间不应被视为航次间的休息时间。

6. 夜航限制（不适用）

7. 船员夜航操作程序（不适用）

8．航路

8.1在港口范围内航行，应在主管机关推荐或指定的航路上航行。

8.2在港口范围外航行时，遵循本附件 2.11的原则，使用以下推荐航线：

8.3本船运营航区及航线为：

1、石浦—檀头山岛

从石浦旅游码头(29°12′.7N,121°56′.7E)出发后，航向 C045°，航行至

(29°13′.0N,121°57′.0E)后转向为 C090°，航行至(29°13′.0N,121°

57′.45E)后转向为 C145°，航行至(29°12′.8N,121°57′.6E）后转向

C115°，航行至檀头山客运码头(29°11′.4N,122°01′.6E)。从檀头山客

运码头出发后取向 C295°，航行至(29°12′.8N,121°57′.6E)后转向为

C325°，航行至(29°13′.0N,121°57′.45E)后转向为 C270°，航行至

(29°13′.0N,121°57′.0E)后转向为 C225°，航行至石浦旅游码头。

2、石浦—林门—环花岙岛—下湾门—石浦

从石浦旅游码头 1、(29°12.7N,121°56.7E)出发后，航向 C180°，航行至

2、(29°12.0N,121°56.7E)后转向为 C225°，航行至 3、(29°10.1N,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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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3E）后转向为 C245°，航行至 4、(29°09.2N,121°52.2E）后转向为 C180°，

航行至 5、(29°08.25N,121°52.2E）后转向为 C205°，直至航行至 6、(29°

07.75N,121°51.95E)后转向为 C110°，航行至 7、(29°07.4N,121°53.15E）

后转向为 C175°，航行至 8、(29°06.9N,121°53.25E）后转向为 C195°，航

行至 9、(29°04.6N,121°52.5E）后转向为 C240°，航行至 10、(29°

03.8N,121°50.7E）从花岙岛返航航向为 C110°，航行至 11、(29°

02.0N,121°56.0E）后转向为 C050°，航行至 12、(29°05.0N,122°00.0E）

后转向为 C000°，航行至 13、(29°10.5N,122°00.0E）后转向为 C240°，

航行至 14、(29°09.7N,121°58.5E）后转向为 C295°，航行至 15、(29°

09.87N,121°58.04E）后转向为 C314°，航行至 16、(29°11.175N,121°

56.62E）后转向为 C002°，至石浦旅游码头。

3、石浦—下湾门—半边山—铜瓦门—石浦

从石浦旅游码头 1、(29°12.7N,121°56.7E)出发后，航向 C182°，航行至

2、(29°11.175N,121°56.62E)后转向为 C134°，航行至 3、(29°

09.87N,121°58.04E)后转向为 C115°，航行至 4、(29°09.7N,121°58.52E）

后转向 C045°，航行至 5、(29°10.0N,121°58.9E）后转向为 C355°，航行

至 6、(29°13.78N,121°58.7E）后转向为 C032°，航行至 7、(29°

15.7N,122°00.0E）后转向为 C000°，航行至 8、(29°17.0N,122°00.0E）

从半边山返航航向为 C180°，航行至 11、(29°15.7N,122°00.0E）后转向

为 C212°，航行至 12、(29°13.78N,121°58.7E）后转向为 C200°，航行至

13、(29°12.3N,121°58.2E）后转向为 C320°，航行至 14、(29°13.0N,121°

57.45E）后转向为 C270°，航行至 15、(29°13.0N,121°56.9E）后转向为

C220°，航行至石浦旅游码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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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特别规定

高速客船营运时，除应遵守本附件的规定外，还应遵守在禁渔期，港

内水域锚泊渔船数量众多；开渔节期间，出港船舶通航密度大，注意

避让，还可以参照体系文件 XZ403《船舶进出港安全须知》、XZ114《船

岸防抗台操作须知》、XZ404《大风浪航行、防冰冻须知》、XZ405《能

见度不良航行须知》同时还应遵守其他主管机关的有关规定。


